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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危险废物鉴别应用探究

任政娟

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 云南昆明 650000
摘 要：对我国危险废物鉴别体系相关技术规范、国家及环境行业方法标准进行了梳理，结合现有框架体系对我国危险

废物鉴别程序和现状进行了阐述，分析了鉴别重要手段之浸出毒性鉴别的具体应用，包括鉴别原理、前处理及具体分析

检测方法。通过分析危险废物鉴别生态环境部最新指导文件，提出鉴别限值、检测标准方法存在的问题，建议修改、完

善现行的鉴别体系，全面落实危险废物鉴别管理制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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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evan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hazardous waste in China, as

well as n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industry method standards. Combining with the existing framework system,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hazardous waste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leaching toxicity identification method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including its identification

principles, pretreatment, and specific analysis and detection methods. By analyzing the latest guidance document on hazardous

waste identific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with identification limit

values and detection standard methods, and suggests revising and improving the current identification system to fully implement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hazardous waste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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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

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了国内新形势下

危废管理行动方向，对今后一段时期内危险废物管理做出

了部署。《实施方案》包括十条 30项措施，即“危废十条”，

是继中央政府先后出台的“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

等行动计划之后，指导今后危废污染防治的全面战略部署。

各省市陆续出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地方条例，危险废

物识别、管理与利用必然成为未来环保行动的重点。危险

废物鉴别宏观层面是危废管理的技术基础和关键环节，细

节层面是识别固废危险特性的重要技术手段，本文就危险

废物鉴别程序进行探究。

1. 危险废物鉴别体系

1.1. 相关概念

固体废物指在生产、生活等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

用价值或被抛弃或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

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纳入管理的物品物质，

也就是并不局限于固态废物。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

废物根据其危害性大小，可分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

废物。对固体废物进行有效管理及处理处置的前提是判断

其类别归属，故需进行危险废物鉴别。

1.2. 危险废物鉴别一般程序

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规定，鉴别程序如图 1。

1.2.1.固体废物属性判定。

据相关法律和《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

判断待鉴别物是否属于固体废物。

1.2.2.危险废物属性初筛，名录鉴别法。

经判断属于固体废物的，查询《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凡列入的即属于危险废物。《名录》由生态环境部联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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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发布并动态修订，鉴别具有简单、快速、可操作性强

的优点，但使用时需掌握一定的查询方法，明确其行业来

源，把握废物产生的工艺与环节，新的污染物种类不能及

时列入。

1.2.3. 危险特性鉴别。

未列入《名录》中，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需

进一步鉴别，目前我国已颁布的鉴别标准包括 8 个重要部

分，可鉴别的危险特性有腐蚀性、毒性（包括浸出毒性、

急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感染性等，相关标准包括

GB 5085.1~6系列性质鉴别标准和 GB 5085.7 通则，以及

技术规范 HJ 298。经鉴别凡具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

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1.2.4.专家判断。

未列入《名录》且无法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鉴别，

但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可能造成有害影响的，可由国务

院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

1.3. 浸出毒性鉴别

大多数危险废物成分复杂，鉴别时准确了解其成分难

以实现，故针对其危险特性，即可能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

境造成直接或间接危害的性质进行鉴别。浸出毒性是鉴别

的主要方式，基本原理为按方法要求制备浸出液，其中任

何一种危害成分超过标准限值，则判定该固体废物是具有

以浸出毒性为特征的危险废物。

1.3.1.浸出毒性定义

浸出毒性可理解为一种鉴别方法、试验方式。固体废

物不规范的处理处置，如长期露天堆放、非法抛弃，可能

成为环境污染源，对环境中的大气、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

浸出试验可模拟是在一定环境下，固体废物中危害成分迁

移转化致使附近环境遭受污染，人类、动植物接触或饮用

被污染的水源，健康遭到危害，浸出毒性是评估这种间接

或潜在毒性危害的有效手段。浸出液的制备

浸出毒性浸出液的制备方法包括 GB5085.3附录、硫

酸硝酸法、醋酸缓冲溶液法等。其中，硫酸硝酸法模拟酸

雨浸沥，醋酸缓冲溶液法模拟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浸沥，在

工业固体废物鉴别时一般使用硫酸硝酸法。同时 GB5085.3

还指定了浸出液分析检测方法及浸出毒性鉴别标准限值。

浸出液部分制备方法见表 1：

1.3.2.浸出毒性鉴别标准限值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我国浸出毒性浸出项目和限值的制定借鉴美、日思路，即

水质量标准限值乘以污染组分渗滤至地下水的稀释衰减

系数。浸出项目以、地下水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以及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为依据，结合我国危险废物类别特点，目前

我国产生量最大危险废物的主要类别为无机氟化合物、氰

化物废物，含铜、锌、砷、锑、铅、镍、锡等金属废物，

有机磷化合物废物。排除水质量标准中规定的色味、生化

需氧量、总磷以及石油类等有关物理、环境和美学的指标，

选择对人体健康有明确的影响的指标，如急性毒性、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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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致突变性和生殖毒性等污染指标，涵盖了水质量标准

中无机重金属、有毒性或剧毒性的有机物。现行浸出毒性

鉴别标准限值包括无机元素及化合物、有机农药、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非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共四类 50大项，以危

害成分质量浓度 mg/L 计。

1.3.3.浸出毒性浸出液分析方法

表 2为笔者对浸出毒性鉴别常规指标的前处理及分析

方法梳理，以当前已广泛应用的 ICP、ICP-MS、IC、GC、

GC-MS为主，不再罗列原子吸收等传统方法。《危险废物

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指定了危害成分项目

及其分析方法，现行版本实施于 2007年，生态环境部于

2010之后陆续发布实施多项固体废物及其浸出液的成分

测定方法，在生态环境领域应优先使用 HJ 系列检测标准，

部分检测技术已成熟的指标缺乏对应的标准限值。

2. 危险废物鉴别管理规定

2.1. 《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

2021年 9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危险废

物鉴别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2021〕419号），《通知》

指出，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以及其他相关单位可委托第三

方开展危险废物鉴别，也可自行开展危险废物鉴别。鉴别

单位应满足《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管理要求》并在全国危险

废物鉴别信息公开服务平台注册，应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

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包括包括工作程序、质量管理、档案

管理和技术管理等。

2.2. 危险废物鉴别流程

《通知》对危险废物鉴别流程作出规定：

（1）鉴别委托方于信息平台注册并公开拟鉴别情况，

选择已注册鉴别单位。

（2）鉴别单位严格依据名录或鉴别标准开展鉴别；

需采样或检测的应编制鉴别方案并组织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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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鉴别完成后，鉴别委托方上传相关资料公开鉴

别报告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2.3. 危险废物鉴别结果应用

危险废物鉴别报告作为鉴别委托方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管理以及日常环境监管、执法检查

和环境统计等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工作的依据，同时作为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动态调整的参考。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

产废单位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相关法律制度要求管理，如

变更固体废物申报、危险废物管理计划、重新申请排污许

可证等。

3. 结语

我国危险废物鉴别基本形成了以鉴别标准和鉴别方

法为基础，相关前处理、检测方法标准等为配套的鉴别框

架体系，但标准限值与检测方法联系不紧密，鉴定结果判

断存在争议。相关水质质量标准已发布实施多年，危废标

准限值应酌情进行修订。一些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尚未全面

落实，符合《通知》要求的危险废物鉴别单位数量较少，

全国危险废物鉴别信息公开服务平台注册未充分发挥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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